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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泰源节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10 月 25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10 月 23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贵州贵顺产业园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国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谢刚 、贵州乐圣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贵州长泰源节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钊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孔雯、朱睿、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8 年 1 月 2 日，贵州长泰源节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泰源

公司”）与贵州贵顺产业园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顺公司”）签订了

《贵州长泰贵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在贵顺产业园组建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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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泰贵顺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主要经营加气混凝土生产销售、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实训、检测服务等。协议约定：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并对各方出资义务做了具体约定，由长泰源公司出资 6,200 万元，

出资方式为货币，占比 62%；贵顺公司出资 3,800 万，占比 38%，出资方式为土

地使用权或货币。 

长泰源货币出资在目标公司成立后分三期缴纳；贵顺公司以双方共同认可的

估值 3,800 万元的土地使用权（暂定土地面积不少于 150 万亩）出资，贵顺公司

确保出资的土地使用权自协议生效后 1 年内登记至项目公司名下，或在期限内实

缴货币 3,800 万元替代土地使用权出资。 

协议约定：……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出资方应保证各项财产权利完全、充分

且没有任何瑕疵，并与目标公司办理相关权利转移手续……。 

协议还就出资人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进行了明确约定。 

《贵州长泰贵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框架协议》约定在贵州省长顺县广顺镇小

寨（贵顺产业园内）组建贵州长泰贵顺有限责任公司的目标公司一直未成立。 

2018 年 1 月 16 日，长泰源公司与长顺县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同书》约定

长泰源公司在长顺投资建立一家独资企业，长顺县人民政府提供项目建设用地

130 亩。2018 年 6 月 1 日，长泰源公司在广顺开发区管委会所辖区域内成立了全

资子公司贵州隆筑宜装配式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筑宜公司”）。2019 年 5

月 28 日，隆筑宜公司与广顺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隆筑宜公司向

广顺开发区管委会暂出借征地款用于约 131 亩土地的征拆工作。 

项目于 2018 年 1 月 9 日进场施工，贵顺公司认为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建设

用地约 130.56 亩，并支付征地占用费等资金共计 5,892,658.59 元。2019 年 6 月 3

日，广顺开发区管委会向贵顺公司退回小寨征地借款 5,371,578.09 元。 

2018 年 7 月 12 日，长泰源公司向贵顺公司发出关于解除《贵州长泰贵顺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框架协议》的通知函，表明公司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形式继

续在贵顺产业园区推进项目建设，并向贵顺公司提供解除原合同文件的协议书。 

2018 年 12 月 14 日，长顺县林业局林政股以长林罚书（2018）第 066 号缴

款通知书对贵顺公司违法占用林地处罚 1,040 元植被复绿费和 24,010 元行政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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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长泰源公司 2018 年 1 月 16 日便与长顺县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同书》，

并于 2018 年 6 月如约成立了隆筑宜公司，而贵顺公司未按照《投资框架协议》

履行如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等相应义务，长泰源公司与贵顺公司所签订的《投资

框架协议》并未实际履行，2018 年 7 月 12 日长泰源公司向贵顺公司发出了《解

除协议函》，贵顺公司收函后未在三个月内提出异议。后贵顺公司认为长泰源公

司存在缔约过失，对其造成损失，遂依据合同的约定管辖诉至贵州省龙里县人民

法院。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一、请求法院判决解除贵顺公司与长泰源公司签订的《贵州长泰贵顺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框架协议》； 

二、请求法院判决长泰源公司向贵顺公司支付地上附着物拆迁款 448,010.50

元、林地用地费 73,070.00 元； 

三、请求法院判决长泰源公司向贵顺公司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约

1,389,001 元；（以占用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4 四倍从

2017 年 12 月 13 日计算至 2019 年 6 月 3 日） 

四、请求法院判决长泰源公司向贵顺公司支付履行投资框架协议国有土地资

产增值款项 6,057,984 元； 

五、判令被告长泰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诉讼费用。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1、因贵顺公司迟延履行《框架协议》中获得相关土地的义务，致使双方共

同设立目标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长泰源公司为防止遭受损失遂向贵顺公司

发出解除《框架协议》的通知函，贵顺公司在三个月内未提出异议，《框架协议》

已经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解除，贵顺公司起诉请求确认合同已解除没有意义。 

2、长泰源公司不是贵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的适格主体。首先，贵顺公司从

未获得其主张应得到地上附着物拆迁款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不能主张相关补偿

金，且即便贵顺公司获得相关土地使用权，地上附着物拆迁款也应当由政府机关

支付，与长泰源公司无关；其次，贵顺公司支付林地用地费的依据是长顺县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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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对其的行政处罚，贵顺公司若对罚款不服可向长顺县林业局提起行政诉讼而不

是向长泰源公司主张该费用；再次，贵顺公司主张资金占用费的本金是广顺管委

会对长泰源公司的征地借款，贵顺公司与长泰源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长泰

源公司不是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主体；最后，贵顺公司没有根据《框架协议》的规

定，获得相关的土地使用权，更没有向长泰源公司提供过任何土地使用权，向长

泰源公司主张国有土地增值款项没有任何事实或法律依据。 

3、本案系贵顺公司恶意诉讼所产生，相关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应由其

自行承担，与长泰源公司无关。 

 

（六）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判决后，贵州贵顺产业园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服从判决并已提起二

审，现案件材料已经于 2020 年 1 月移送至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但尚未立案，仍需等待法院的后续安排。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收到贵州龙里县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2 月 28 日作出的

（2019）黔 2730 民初 23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原告贵州贵顺产业园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执行法院判决结果。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一审判决已下，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贵州贵顺产业园

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服从判决并已提起二审，现案件材料已经于 2020 年 1 月

移送至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但尚未立案，暂不会对公司经营造

成实质性的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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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诉讼暂不会对公司财务造成负面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传票》、《民诉起诉状》、《民事判决书》 

 

 

贵州长泰源节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